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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投资者关

系管理的档案归档、管理工作，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和《海利尔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制定本制

度。 

第二条 投资者关系档案管理是指将投资者关系档案的收集、整理、报备、

保管、统计和提供利用的活动。 

第三条 投资者关系档案管理工作应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平等对待

全体投资者，保障所有投资者享有知情权及其它合法权益。 

第四条 公司建立健全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可以创建投资者关系管理数据

库，以电子或纸质形式存档。 

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各项活动，应当采用文字、图表、声像等方式记录

活动情况和交流内容，记入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 

第五条 公司证券部负责制定并留存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档案，并由专人进行

收集、整理、归档并妥善保管。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泄露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公司其它部门有义务配合

证券部进行相关工作。 

第六条 公司进行的投资者关系活动应当在活动结束后 2 个交易日内完成档

案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 

第七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的归档范围应当包括并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投资者关系活动参与人员姓名、时间、地点、方式； 

（二）投资者关系活动中谈论的内容； 

（三）未公开重大信息泄密的处理过程及责任追究（如有）； 

（四）投资者关系活动相关的其他音像资料等； 

（五）投资者关系活动中的承诺书、保密协议； 

（六）投资者相关人员的证明资料、身份证复印件等； 

（七）投资者关系中的投诉和紧急事项处理档案专夹； 

（八）建立维护好投资者关系的电子档案； 

（九）投资者关系的培训资料； 

（十）与投资者关系管理相关的其他资料。 

第八条 归档经办人应当保证所归档的文件资料齐全、完整、准确。归档的

资料，应当做到书写材料合乎标准、字迹工整、内容规范、符合档案保护的要求。 

第九条 凡公司人员因工作需要均可借阅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资料。借阅人

应当就查阅目的履行向董事会秘书审批的程序。在获得董事会秘书书面批准后，

由档案保管人员进行登记，并由借阅人签字确认。借阅档案材料的时间不得超过

一周。 

第十条 借阅人对档案应负有安全和保密的责任。借阅人要妥善保管档案，

严禁对档案材料进行涂改、撕页、拆卷。借阅人不得将档案转借他人或将档案带

离公司。 

第十一条 承办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的人员发生工作变动，应将经办的文件

材料向接办人员交接清楚，不得擅自带走或销毁。 

第十二条 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应当按照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方式进行分类，

将相关记录、现场录音、演示文稿、活动中提供的文档（如有）等文件资料存档

并妥善保管，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3 年。 



第十三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证券交易所

有关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本制度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法

规、规章、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相抵触的，按照前述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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